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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:
   我公司委托本公司职员        作为我公司的代理人，全权代表我公司办理以下项目的开评标视频拷贝工作。
	序号
	项目名称及编号
	开评标时间
	开评标室
	演示场地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
   我公司对代理人依规定办理的有关登记事宜均承担法律责任。


委托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单位章）
      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
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（手机号码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开评标视频拷贝说明

根据区交易中心规定：政府采购货物、服务类项目结束后招标代理机构自行携带（30G以上）移动硬盘到区交易中心信息技术处（星湖路22号开标楼404）拷贝开评标视频录像。 须提交授权委托书，委托书须填写项目名称、编号、开标时间、开标室（开标间卡座号）、评标室、业主评委卡座号，须拷贝演示视频的项目填写演示场地。
[bookmark: _GoBack]信息技术处联系电话：0771-8600438 方工

    非政采货物、服务类项目如需拷贝监控录像，可先联系区交易中心信息技术处方工咨询办理相关流程（电话0771-8600438）。需带授权书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综合处（地址：星湖路22号综合楼404室秘书科，电话0771-8600301）申请，通过审批后携带移动硬盘至区交易中心信息技术处（星湖路22号开标楼404）方工处拷贝视频。

